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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文件 

 

审办发„2018‟23 号 

 

 

 审计署关于印发《审计“四严禁”工作要求》 

和《审计“八不准”工作纪律》的通知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审计厅

（局），署机关各单位、各派出审计局、各特派员办事处、各直属

单位： 

    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

重要讲话精神，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，大力

加强干部队伍纪律作风建设，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，做到忠

诚、干净、担当，审计署结合新时代新要求，研究制定了《审计

“四严禁”工作要求》和释义，并经署党组会审议通过。现与《审

计“八不准”工作纪律》和释义，一并印发全国审计机关执行。 

    各单位要认真组织学习并抓好贯彻落实。自本通知印发之日

起，各单位制发审计通知书时，《审计“四严禁”工作要求》和《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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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“八不准”工作纪律》应一并作为通知书附件送达被审计单位，

主动接受被审计单位监督；审计组进点时，应一并张贴公示《审

计“四严禁”工作要求》和《审计“八不准”工作纪律》。 

 

    附件：1．审计“四严禁”工作要求 

           2．“四严禁”释义 

           3．审计“八不准”工作纪律 

           4．“八不准”释义 

           5．审计通知书附件模板 

           6．审计进点张贴审计组纪律公示模板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计署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7 月 25 日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 — 3 — 

附件 1 

 

审计“四严禁”工作要求 

 

    一、严禁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，不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

度。 

    二、严禁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。 

三、严禁泄露审计工作秘密。 

四、严禁工作时间饮酒和酒后驾驶机动车。 

违反上述工作要求的，严格按照规定追究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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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“四严禁”释义 

 

第一条 

（一）加强党中央对审计工作的领导，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

记党中央的核心、全党的核心地位，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

统一领导。 

（二）自觉做到“四个服从”，严防“七个有之”。 

（三）不准散布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论，不准

制造、传播政治谣言及丑化党和国家形象的言论。 

（四）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，做到令行禁止，决

不允许搞上有政策、下有对策。 

（五）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，遇有突发情况和审计工作中

发现的重大问题等，要及时请示报告，不允许该请示不请示、该

报告不报告问题的发生。 

（六）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，认真落实会议制度，该上会的

上会，不允许个人说了算。 

 

第二条 

    （一）大兴调查研究之风，调查研究要严格执行差旅费管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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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务接待管理等要求，不得走过场、搞形式主义。 

（二）严格会议管理，切实改进会风，坚持开短会、讲短话。 

（三）严格文件简报管理，切实改进文风，没有实质性内容、

可发可不发的文件、简报一律不发。 

（四）严格按照规定乘坐交通工具和安排住宿、就餐。 

（五）严格执行因公出国（境）管理有关规定。 

（六）厉行勤俭节约，严格执行办公用房、住房、用车等规

定要求，认真遵守财经纪律。 

 

第三条 

    （一）严格遵守国家保密法和审计机关内部保密管理规定，

严防失泄密问题的发生。 

（二）不准违反规定和程序向无关人员泄露审计工作进展情

况、审计发现的违纪违法违规问题线索和处置情况、审计机关和

审计组内部会议讨论情况等。 

（三）不准违反规定和程序向无关人员泄露审计工作中获取

的数据资料。 

 

第四条 

    （一）不准在工作时间和工作日中午饮酒。 

    （二）异地现场审计期间的工作日（含非工作日加班）24 小

时不得饮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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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（三）任何时间、任何场合都不得酗酒。 

    （四）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，坚持文明出行。 

    （五）不准酒后驾驶机动车，坚决杜绝酒驾、醉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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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审计“八不准”工作纪律 

 

    一、不准由被审计单位和个人报销或补贴住宿、餐饮、交通、

通讯、医疗等费用。 

二、不准接受被审计单位和个人赠送的礼品礼金，或未经批

准通过授课等方式获取报酬。 

三、不准参加被审计单位和个人安排的宴请、娱乐、旅游等

活动。 

四、不准利用审计工作知悉的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和内部信

息谋取利益。 

五、不准利用审计职权干预被审计单位依法管理的资金、资

产、资源的审批或分配使用。 

    六、不准向被审计单位推销商品或介绍业务。 

七、不准接受被审计单位和个人的请托干预审计工作。 

    八、不准向被审计单位和个人提出任何与审计工作无关的要

求。 

    违反上述工作纪律的，严格按照规定追究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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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 

“八不准”释义 

 

第一条 

    （一）本规定中所提及的被审计单位和个人是指审计中涉及

的所有单位和个人，包括正在接受审计的单位或个人，延伸审计

和调查涉及的单位或个人，以及其他与被审计单位相关、有可能

影响审计独立性的单位或个人。 

    本规定约束的时间范围从审计项目计划正式下发至审计报告

出具和审计事项移送办结时。规定中所述条款在约束审计组成员

行为的同时，也适用于审计组以外的其他审计人员。 

（二）补贴包括“明补”和“暗补”。“暗补”系被审计单位

在未告知审计组的情况下，为审计组支付的各项费用。 

（三）根据工作需要，由本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书面审批后，

可以使用被审计单位的交通工具，但须按规定据实付费。不准使

用被审计单位的通讯工具、车辆和办公设备等办理与审计工作无

关的事项。 

（四）确需在被审计单位（含延伸审计和调查单位）就餐的，

应当在一般干部或普通职工食堂用工作餐，并按被审计单位伙食

标准交费；无伙食标准的，据实交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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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条 

    （一）本条所指礼品礼金不仅包含实物礼品和现金，还包括

且不限于各种商业预付卡、会员卡、有价证券、支付凭证和电子

红包等，其中电子红包是指通过支付宝、微信支付等第三方支付

工具发放的电子货币、代金券、优惠券，以及其他具有现金替代

功能的支付形式。 

（二）对以手机充值、电子红包、快递寄送等未事先告知而

收到的礼品礼金，应当及时报告现场负责人，由审计组登记后统

一退回。 

（三）经署领导或特派办领导批准为被审计单位提供授课的

除外。 

 

第三条 

    （一）本条所指的娱乐活动，包括但不限于联欢、KTV、观

看演出和体育赛事等娱乐活动。 

（二）不准接受被审计单位在办公、住宿场所专门摆放的鲜

花、水果、香烟、食品、洗漱用品等接待物品，但办公或住宿场

所日常摆放的鲜花、绿植等除外。 

 

第四条 

    （一）本条所指的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内部信息是关系国

家、部门、行业、企业等的安全和利益，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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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围的人员知悉的事项。 

    （二）不准购买被审计单位发行的未上市股票。 

（三）现场审计期间，审计组成员不准买卖被审计单位上市

的股票。 

（四）不准利用审计知晓的信息，以交易、委托理财等形式

为自己、亲属和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。 

 

第五条 

    （一）本条所称干预，是指审计人员利用职权或影响力，通

过打招呼、说情、施加压力等方式，影响被审计单位内部管理或

行政决策的行为。 

（二）不准干预、插手被审计单位管理的公共资金的分配使

用。 

（三）不准干预、插手被审计单位管理的国有资产的分配使

用。 

（四）不准干预、插手土地、矿产、森林等自然资源的审批

（许可）和管理分配。 

 

第六条 

    （一）不准向被审计单位推销审计人员亲属、朋友等特定关

系人生产或销售的商品。 

（二）不准介绍被审计单位到审计人员亲属、朋友等特定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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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人开办的经营性场所消费。 

（三）不准向被审计单位推荐会计、法律、工程造价等社会

中介服务。 

（四）不准干预被审计单位的招投标、存贷款等事项。 

 

第七条 

    （一）本条所称干预审计工作，是指在正常工作程序之外，

相关单位和个人对审计人员施加影响，影响审计人员依法独立公

正行使审计监督权的行为。 

（二）审计人员不准接受被审计单位或相关人员的请托，打

探其他审计组或本审计组其他审计人员的工作情况。 

（三）审计机关各级领导干部不准在正常工作程序之外，通

过任何方式干预审计人员正常工作。 

（四）不准帮助被审计单位出谋划策、干预或应对审计工作。 

（五）审计组成员不准对外泄露工作情况。 

（六）审计组成员未经审计组长或审计组长指定的现场负责

人批准不得私自会见被审计单位人员。 

 

第八条 

    本条是兜底条款，即凡是上述条款未提及，但与审计工作无

关的任何要求，均属于本规定的禁止范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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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 

 

审计“四严禁”工作要求 

 

    一、严禁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，不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

度。 

二、严禁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。 

三、严禁泄露审计工作秘密。 

四、严禁工作时间饮酒和酒后驾驶机动车。 

 

审计“八不准”工作纪律 

 

    一、不准由被审计单位和个人报销或补贴住宿、餐饮、交通、

通讯、医疗等费用。 

二、不准接受被审计单位和个人赠送的礼品礼金，或未经批

准通过授课等方式获取报酬。 

三、不准参加被审计单位和个人安排的宴请、娱乐、旅游等

活动。 

四、不准利用审计工作知悉的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和内部信

息谋取利益。 

五、不准利用审计职权干预被审计单位依法管理的资金、资

产、资源的审批或分配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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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不准向被审计单位推销商品或介绍业务。 

七、不准接受被审计单位和个人的请托干预审计工作。 

八、不准向被审计单位和个人提出任何与审计工作无关的要

求。 

违反上述工作要求和工作纪律的，严格按照规定追究责任。 

    举报电话：XXXXXXXX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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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 

 

审计组纪律公示 

 

    根据工作安排，**审计机关派出审计组，自**年**月开始，

对**进行审计（审计调查），审计（审计调查）组全体同志一定严

格执行《审计“四严禁”工作要求》和《审计“八不准”工作纪

律》： 

 

审计“四严禁”工作要求 

 

    一、严禁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，不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

度。 

    二、严禁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。 

    三、严禁泄露审计工作秘密。 

    四、严禁工作时间饮酒和酒后驾驶机动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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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计“八不准”工作纪律 

 

    一、不准由被审计单位和个人报销或补贴住宿、餐饮、交通、

通讯、医疗等费用。 

    二、不准接受被审计单位和个人赠送的礼品礼金，或未经批

准通过授课等方式获取报酬。 

    三、不准参加被审计单位和个人安排的宴请、娱乐、旅游等

活动。 

    四、不准利用审计工作知悉的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和内部信

息谋取利益。 

五、不准利用审计职权干预被审计单位依法管理的资金、资

产、资源的审批或分配使用。 

    六、不准向被审计单位推销商品或介绍业务。 

    七、不准接受被审计单位和个人的请托干预审计工作。 

    八、不准向被审计单位和个人提出任何与审计工作无关的要

求。 

    违反上述工作要求和工作纪律的，严格按照规定追究责任。 

    诚恳欢迎广大干部群众监督审计组纪律的执行。 

    举报电话：XXXXXXXX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计（审计调查）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年**月**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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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抄送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审计署纪检监察组。 

  署内分送：署领导，办公厅（4）、机关党委（人教司）、机关纪委（巡视办）。 

  审计署办公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7 月 26 日印发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只发电子文件）   

 


